
立法会六题：大厦管理 

＊＊＊＊＊＊＊＊＊＊  

  以下为今日（二月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李慧琼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局

长曾德成的口头答复： 

 

问题：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 943 宗涉及楼宇管理的贪污举报，该数字占全年所有私营机

构的贪污举报四成多，亦较 10 年前的数字上升了超过一倍。此外，现时有多个政府

部门和相关机构(包括民政事务总署、香港房屋协会和市区重建局)向私人楼宇的业

主立案法团提供各类支援服务，而小额钱债审裁处和土地审裁署则负责处理有关的

法律诉讼。关于改善楼宇管理和减少有关的纠纷，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会不会考虑成立一个专责部门提供一站式的楼宇管理谘询服务，以取代现时由

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向业主立案法团提供支援服务的做法；如果会，详情是甚

么；如果不会，原因是甚么； 

 

(二) 会不会考虑成立楼宇事务审裁处或仲裁中心，提供一个专业和快捷地解决楼宇

管理纠纷的途径；如果会，详情是甚么；如果不会，原因是甚么；及 

 

(三) 会不会考虑修订法例，放宽现时必须取得建筑物的全数业主同意，才可更改公

契的规定，以期减少与公契有关的各类楼宇管理纠纷；如果会，详情是甚么；如果

不会，原因是甚么？ 

  

答复 

 

主席： 

 

  为协助业主及业主立案法团(法团)提高警觉及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贪污，民政

事务总署、廉政公署及香港房屋协会(房协)一直携手合作举办教育及宣传活动，透

过电视、电台、报刊及网站，以及与十八区区议会合办工作坊及巡回展览，广泛宣

传优质大厦管理及诚信维修的讯息。 

 

  现在就李慧琼议员的提问答复如下： 

 

(一) 楼宇管理及维修涉及不同的专业，政府各部门按其专业范畴依法执行工作及提

供支援服务，同时保持紧密的合作。如果要把不同的专业服务都归纳到一处地方，

去提供“一站式”服务，则并不现实。至于较集中地为业主提供大厦管理谘询服务，

则十八区民政事务处都设有地区大厦管理联络小组，为法团提供多项服务，包括处

理有关大厦管理的查询和投诉，协助解决业主、法团、管理公司之间的纷争。 



 

 

  另外，非政府机构如房协及市区重建局，亦会利用本身的资源及经验，提供大

厦管理及维修的支援服务。例如，房协设有十个物业管理谘询服务中心，为业主及

法团在维修工程方面提供专业的财政及技术支援。各区民政事务处亦与上述两个机

构紧密合作。 

 

(二) 政府一直鼓励业主透过沟通或调解等诉讼以外的途径，解决有关大厦管理的纷

争，以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同时减轻双方的财政负担。如果有关的纠纷必须以诉

讼形式解决，市民可以向土地审裁处提出诉讼。如果案件涉及的金额较少，在五万

元或以下，亦可以如其他小额钱债纠纷一样，由小额钱债审裁处处理。 

 

  设立楼宇事务审裁处的建议涉及不少复杂的政策和法律问题，包括审裁处的法

律地位和体制安排，以及与土地审裁处之间的关系等。此外，在较早前就强制验楼

及验窗计划进行的公众谘询当中，有意见指出，设置另一个审裁机制，可能会与现

有的机制工作重迭。政府在决定未来路向时，会仔细参考有关意见。 

 

  同时，我们又已经知道司法机构已于去年初于土地审裁处推行建筑物管理案件

试验计划，目的为协助双方进行调解，加强土地审裁处在处理有关个案方面的效率。

司法机构亦表示会于今年初就试验计划进行检讨，这个计划今年年中大概会有结论。 

 

(三) 大厦公契是业主、经理人和发展商之间的私人合约协议，列明缔约各方的权利

和责任。因此，与所有私人合约一样，缔约的任何一方如未经其他各方同意，不得

单方面修改公契的任何条款。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原则。 

 

  另一方面，政府理解市民对公契的关注。自从一九八六年起新发出的非工业用

地的土地契约中都已列明，有关公契要经地政总署批准，并符合地政总署现行的大

厦公契指引。公契指引对发展商、业主及经理人的权责作出规范。此外，为使业主

可以有效地管理大厦，《建筑物管理条例》第 VIA 部及附表 7已引入一些适用于所

有公契的强制性条文。这些条文凌驾于公契的条款，就财务管理、物业管理公司的

委任、业主成立法团的权利等重要事宜作出规定，这样是为减少与公契有关的楼宇

管理纠纷。 

 

  为推动良好大厦管理，政府原则上并不反对通过立法途径，修订公契或引入修

订公契的机制。然而，任何有关公契条款的修订，都难免影响缔约各方的权利和责

任，甚至影响到业主的业权。我们要小心考虑公契修订机制对产权的影响，以及如

何确保那些因修订公契而受影响或反对修订公契的业主获得适当的保障。我们会在

小心平衡上述的考虑因素下，继续检讨《建筑物管理条例》，协助业主有效管理大

厦。 

 

  多谢主席。 



 

完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１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１６时１５分 

 


